
证券代码:002499� � � �证券简称:科林环保 公告编号:2016-016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８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８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７２

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８０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持有非股改、非首发

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１０％

征收，对内地

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

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

缴税款

０．１６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８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４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４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６３３

宋七棣

２ ０１＊＊＊＊＊６８８

宋七棣

３ ０８＊＊＊＊＊７７２

江苏科林集团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０４３

江苏科林集团有限公司

５ ０１＊＊＊＊＊０３５

徐天平

６ ０１＊＊＊＊＊６９０

徐天平

７ ００＊＊＊＊＊８６０

张根荣

８ ０１＊＊＊＊＊６８９

张根荣

９ ００＊＊＊＊＊２９２

周兴祥

１０ ０１＊＊＊＊＊６８６

周兴祥

１１ ０１＊＊＊＊＊４３７

陈国忠

１２ ０１＊＊＊＊＊６８７

陈国忠

１３ ０１＊＊＊＊＊４６５

周和荣

１４ ０１＊＊＊＊＊８７７

吴建新

１５ ０１＊＊＊＊＊７５０

陈安琪

五、咨询机构：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高新路

４２５

号科林环保科技园

咨询联系人：李磊

咨询电话：

０５１２－６３４０８８７

传 真：

０５１２－６２５１５５４９

特此公告。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559� � � �证券简称:亚威股份 公告编号:2016-040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权益分配方案已获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是一致的； 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时间未超过两个月。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６６

，

１３８

，

６９６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５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

１０

股派

１．３５００００

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１．５０００００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持有

非股改、 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１０％

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３０００００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５００００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４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４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１３９

江苏亚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２ ０１＊＊＊＊＊１０７

吉素琴

３ ０１＊＊＊＊＊８２５

冷志斌

４ ０１＊＊＊＊＊６８１

闻庆云

５ ０１＊＊＊＊＊８７２

王宏祥

６ ０１＊＊＊＊＊５９０

周家智

７ ０１＊＊＊＊＊０９９

施金霞

８ ０８＊＊＊＊＊１６４

江苏高鼎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９ ０１＊＊＊＊＊０４６

杨 林

１０ ０８＊＊＊＊＊１７４

扬州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１ ０１＊＊＊＊＊２５４

王守元

１２ ０１＊＊＊＊＊２０２

王 峻

１３ ０１＊＊＊＊＊３３５

潘恩海

１４ ０１＊＊＊＊＊２０６

朱鹏程

１５ ０１＊＊＊＊＊７６２

朱 蔚

１６ ０１＊＊＊＊＊４３１

童海山

１７ ０１＊＊＊＊＊８９８

樊 军

１８ ０１＊＊＊＊＊４６２

苏殷豪

１９ ０１＊＊＊＊＊４９２

张正忠

２０ ０８＊＊＊＊＊９７８

淮安平衡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２１ ０１＊＊＊＊＊１２８

朱正强

２２ ０１＊＊＊＊＊５８６

宋美玉

２３ ０８＊＊＊＊＊７５２

无锡汇众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２４ ０１＊＊＊＊＊７３８

张家贵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５

日至登记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

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

承担。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联系人：谢彦森

咨询电话：

０５１４－８６８８０５２２

传真电话：

０５１４－８６８８０５０５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313� � � �证券简称:日海通讯 公告编号:2016-028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控股股东新余海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若公司”，原名“深圳市海若

技术有限公司”）与海若公司的股东陈一丹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海若公司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陈

一丹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１

，

５６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不会发生变化。本次协议转让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份转让情况简介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６

日，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日海通讯”）收到公司控股股东

新余海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若公司”）股份变动的通知，海若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与海若公

司的股东陈一丹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海若公司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陈一丹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１

，

５６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

。

本次股份转让前，海若公司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７

，

７０２．５０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４．６９％

，为公司

的控股股东； 本次股份转让后， 海若公司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６

，

１４２．５０

万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９．６９％

，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次股份转让前，陈一丹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本次股份转让后，陈一丹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１

，

５６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

。陈一丹是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王文生的配偶，陈一丹还持有海若公

司

３０％

的股权。

本次股份转让前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化：

\

二、交易双方介绍

（一）转让方

１

、公司名称：新余海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新余市仙女湖区仰天岗国际生态城。

３

、注册资本：

２

，

６００

万元。

４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５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服务、投资管理服务、实业投资服务、项目投资服务。

６

、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王文生

１

，

８２０ ７０％

陈一丹

７８０ ３０％

合计

２

，

６００ １００％

说明：王文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王文生、陈一丹系夫妇关系。

７

、转让方承诺及履行情况

（

１

）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

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日海通讯股份，也不由日海通讯回购其持

有的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

２

）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时的承诺：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日海通讯股份，也不由日海通讯收

购其持有的股份。在锁定期限内，若违反承诺减持日海通讯的股份，则将减持所得全部上缴公司。

（

３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目前乃至将来不从事、亦促使本公司

／

本人控制、与他人

共同控制、具有重大影响的企业不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日海通讯及

／

或日海通讯的子公司、分公司、合营或

联营公司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或潜在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如因国家法律修改或政策变动不可避免地使本

公司

／

本人及

／

或本公司

／

本人控制、与他人共同控制、具有重大影响的企业与日海通讯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

竞争时，就该等构成同业竞争之业务的受托管理（或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或收购，日海通讯在同等条件下

享有优先权。在日海通讯今后经营活动中，本公司

／

本人将尽最大的努力减少与日海通讯之间的关联交易。

若本公司

／

本人与日海通讯发生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包括但不限于商品交易，相互提供服务或作为代理，

则此种关联交易的条件必须按正常的商业条件进行， 本公司

／

本人不要求或接受日海通讯给予任何优于在

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的第三者给予或给予第三者的条件。 若需要与该项交易具有关联关系的日海通讯的

股东及

／

或董事回避表决，本公司

／

本人将促成该等关联股东及

／

或董事回避表决。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

他企业将不以任何理由和方式占用日海通讯的资金或日海通讯其他资产。

（

４

）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关于补缴税款风险的承诺：若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国家税务

主管部门要求公司补缴因享受有关税收优惠政策而免缴及少缴的企业所得税， 本公司将无条件全额承担

公司在本次发行上市前应补缴的税款及因此所产生的所有相关费用。

海若公司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海若公司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日海通讯资金的情形，公司也不存

在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形。

（二）受让方

１

、姓名：陈一丹。

２

、身份证号码：

４４０３２１１９６６＊＊＊＊＊＊＊＊

。

３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

截至本公告之日，陈一丹无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三、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１

、协议转让的标的股份：海若公司持有的公司

１

，

５６０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

。

２

、转让价格：本协议签订之日前

１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的

９０％

，即每股

１３．６７

元。

３

、股份转让总价款：转让价款总额为

２１

，

３２５．２０

万元。

４

、股份转让价款支付：协议签署之日起

１０

日内支付

５０

万元，过户登记手续办理完成后

１２

个月内支付余

下的股份转让价款。

５

、税费承担：与本协议签署和履行有关的一切税费按照有关政策和法律规定，由应缴方各自承担。

６

、生效条款：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成立并生效。

四、其他

１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所涉及到的权益变动报告书另行公告。

２

、本次股份转让系海若技术与其股东之间进行的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符合《上市公司流通股协

议转让业务办理暂行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深交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等的相关规

定。

３

、本次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股份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

５％

以上股东本次

转让公司股份无需履行公司内部审议程序。

４

、本次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股份未违反转让方、受让方所作出承诺。

５

、本次协议转让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五、备查文件

１

、《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002445� � � �证券简称:中南重工 公告编号:2016-062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

年

4

月

26

日

,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激励计划简述及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

一

)

激励计划简述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已经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主要内容如下

:

1

、本次激励计划所采用的激励形式为限制性股票。

2

、本次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新股。

3

、本计划首次授予涉及的激励对象共计

18

人

,

包括

: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

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

公司核心业务

(

技术

)

人员

,

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

激励对象人员名单及分配情况如下

:

姓 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比例

刘春 首席文化官

４００．００ ３９．７２％ ０．５４％

吴庆丰

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

监

３８０．００ ３７．７４％ ０．５１％

公司及公司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核心

业务（技术）人员（

１６

人）

１３７．００ １３．６０％ ０．１９％

预留部分

９０．００ ８．９４％ ０．１２％

合计

１

，

００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６％

4

、授予价格

: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每股

8.56

元。

5

、激励对象自获授限制性股票之日起

1

年内为锁定期。在锁定期内

,

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予以锁定

,

不得转让或偿还债务

;

激励对象因获授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现金股利由公司代管

,

作为应付股

利在解锁时向激励对象支付

;

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股票股利同时锁定

,

不得在二级市场出

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

,

该等股票股利的解锁期与限制性股票相同。

在解锁期

,

公司为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锁事宜

,

未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

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解锁安排如表所示

: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可解锁数量占限制

性股票数量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首次授予部分授予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部分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３０％

第二次解锁

自首次授予部分授予日起满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部分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３０％

第三次解锁

自首次授予部分授予日起满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部分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４０％

6

、解锁业绩考核要求

本计划在

2016-2018

年的

3

个会计年度中

,

分年度对公司财务业绩指标、个人绩效指标进行考核

,

以达到考

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解锁条件

:

(1)

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各年度绩效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

解锁期 业绩考核指标

第一次解锁期 公司

２０１６

年净利润不低于

２．５

亿元

第二次解锁期 公司

２０１７

年净利润不低于

３．７５

亿元

第三次解锁期 公司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不低于

５．６２５

亿元

上述净利润指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和股份支付影响后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

,

各年净利润均指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上述条件外

,

锁定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由本次股权激励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管理费用中列支。

(2)

个人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同时与其个人上一年度的绩效考核挂钩

,

具体如下

:

考核结果 合格 不合格

标准系数

１．０ ０．０

4

、未满足上述第

1

条规定的

,

本计划即告终止

,

所有激励对象持有的全部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均由公司回

购注销

;

某一激励对象未满足上述第

2

条规定的

,

公司不得继续授予其权益

,

其已获授但尚未行使的权益应当

终止行使

;

未满足上述第

3

条规定之一的

,

按如下方式处理

:

若解锁期内公司业绩考核未达标

,

当期标的股票不得解锁

,

由公司回购注销。

若解锁期内公司业绩考核达标

,

则激励对象个人当期实际解锁额度按如下方式计算

:

当期实际解锁额度

=

个人当期可解锁额度

×

标准系数。

激励对象当年未能解锁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

二

)

履行的相关程序

1

、

2016

年

3

月

7

日

,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股权激励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等议

案

,

同意公司向

18

名激励对象授予

917

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

律师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2

、

2016

年

3

月

30

日

,

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议案

,

授权公司董事会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符

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

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二、关于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数量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是否存在差异的说明

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数量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三、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及董事会对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

案

)

及其摘要》的有关规定

,

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为

:

激励对象只有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

,

才能获授限制性股票

:

1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2)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3)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1)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

(2)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3)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4)

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经董事会认真核查

,

公司层面和激励对象层面均满足上述要求

,

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满足

,

同意向

符合授予条件的

18

名激励对象授予

917

万股限制性股票。

四、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情况

根据《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

,

本次授予的具体情况如下

:

1

、授予日

:2016

年

4

月

26

日

,

该授予日为交易日

,

且不属于以下区间

:

(1)

定期报告公布前

30

日内

,

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

,

自原预约公告日前

30

日起算

;

(2)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2

个交易日

;

(3)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2

个交易日。

2

、授予价格

:8.56

元

/

股。

3

、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为

18

名

,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917

万股。

具体分配情况如下表

:

姓 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比例

刘春 首席文化官

４００．００ ４３．６２％ ０．５４％

吴庆丰

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

监

３８０．００ ４１．４４％ ０．５１％

公司及公司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核心

业务（技术）人员（

１６

人）

１３７．００ １４．９４％ ０．１９％

合计

９１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４％

4

、本次股权激励实施后

,

不会导致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要求。

五、参与激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

6

个月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经公司自查

,

公司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吴庆丰先生于

2016

年

1

月

14

日增持了

本公司股份

172,000

股

,

自增持之日起六个月内未减持本次增持的公司股票。除吴庆丰外

,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

6

个月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六、监事会、独立董事、律师的意见

1

、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

,

本次授予的

18

名激励对象与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

限公司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中确定的激励对象名单相符且均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

(

试行

)

》第八条所述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下列情形

:

(1)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2)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3)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上述

18

名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等规定的激励

对象条件

,

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

、独立董事意见

(1)

董事会确定公司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16

年

4

月

26

日

,

该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以及公司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关于授

予日的相关规定

,

同时本次授予也符合公司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

条件。

(2)

公司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不存在禁止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

,

激励对象的

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激励对象范围的确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

(3)

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

(4)

公司实施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

健全公司激励机制

,

增强公司

管理团队和业务骨干对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

,

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

,

不会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

,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16

年

4

月

26

日

,

并同意按照确定的人员、数

量、行权价格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

3

、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

,

中南重工本次股权激励的首次授予事项已经取得必要的批准及授权

,

首次限制性股票的

授予日、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的确定等事项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

备忘录

1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2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3

号》等法律法规及《江阴中南重工

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的有关规定

,

合法、有效。

七、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经营能力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的规定

,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公司董事会已确认授予日为

2016

年

4

月

26

日

,

以公司授予日股价进行测算

,

公司授予的

917

万股限制性股

票总费用为

10,316.65

万元

,

前述费用由公司在实施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过程中按照解锁比例进行

分摊

,

具体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

需摊销的总费用（万元）

２０１６

年（万元）

２０１７

年（万元）

２０１８

年（万元）

２０１９

年（万元）

１０

，

３１６．６５ ４

，

０６０．０５ ３

，

９５７．１４ １

，

８５４．１６ ４４５．３０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仅为测算数据

,

应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八、激励对象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安排

激励对象认购限制性股票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自筹

,

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本计划获取标

的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

,

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九、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决议

;

2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

3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4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股票授予相关

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002445� � � �证券简称:中南重工 公告编号:2016-061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

于

2016

年

4

月

16

日以当面

通知、电话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

,

并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下午

2

点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应到监事三

名

,

实到监事三名

,

公司董事及高管列席会议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孔少华

主持。

会议经过讨论

,

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经审核

,

本次授予的

18

名激励对象与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

限公司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中确定的激励对象名单相符且均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

(

试行

)

》第八条所述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下列情形

:

(1)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2)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3)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上述

18

名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等规定的激励

对象条件

,

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表决结果

: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002445� � � �证券简称:中南重工 公告编号:2016-060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南重工”

)

于

2016

年

4

月

16

日以电话、传真、当面告知的

方式通知公司董事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

,

本次董事会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5

名

,

实到

5

名

,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

效。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陈少忠董事长主持。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

董事会认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满

足

,

确定授予日为

2016

年

4

月

26

日

,

向

18

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917

万股

,

授予价格为

8.56

元

/

股。

表决结果

:5

票通过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特此公告。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002445� � � �证券简称:中南重工 公告编号:2016-059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捞仔共同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协议签署概况

1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南重工”或“公司”

)

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与中国著名音乐制作人

捞仔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双方拟共同出资

1000

万元设立江苏中南音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南音乐”

),

中南重工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850

万元人民币

,

捞仔拟出资

150

万元人民币。

2

、本次投资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不涉及关联

交易

,

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1

、中南重工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

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

)

住所

:

江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园金山路

法定代表人

:

陈少忠

注册资本

:73876.6596

万元整

成立日期

:2003

年

5

月

28

日

营业期限

:2003

年

5

月

28

日至

*****

经营范围

:

生产管道配件、钢管、机械配件、伸缩接头、预制及直埋保温管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者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2

、捞仔基本情况

:

姓名

:

捞仔

(

本名 吴立群

)

证件号码

:33250119670316****

住址

:

广州市越秀区春晓街

音乐制作人

,

作曲家

,

吉他演奏家

电视剧配乐作品有

:

《浪漫的事》、《家有九凤》、《家事如天》、《红娘子》、《香港姊妹》、《少年天子》、《君子好

逑》、《关中枪声》、《故梦》、《美丽的事》、《八兄弟》、《常回家看看》、《小姨多鹤》、《铁梨花》、《红娘子》《打狗棍》、

《地道英雄》、《娘要嫁人》、《新永不瞑目》、《勇敢的心》、《刀客家族的女人》、《温州两家人》、《欢乐颂》等。

电影配乐作品有

:

《可可西里》、《泥鳅也是鱼》、《雪花那个飘》、《冈拉美朵》 、《东风雨》、《硬汉

2

》、《大太

阳》、《哺乳期的女人》、《警察故事

2013

》、《解救吾先生》、《我的战争》等。

创作的歌曲有

:

《爱你的人》 演唱

:

彭丽媛

;2012

年公益短片《永远在一起》主题曲

;

《重逢》演唱

:

毛阿敏

;

孙楠

2010

年广

州亚运会会歌

;

《飞雪迎春》 演唱

:

彭丽媛

;2006

年春晚

;

《我心飞翔》演唱

:

刘欢

;

第六届城运会主题曲

;

《不再

遥远》 演唱

:

毛阿敏

,

廖昌永

;

世博会入选歌曲

;

《微笑》 演唱

:

毛阿敏

;2010

年春晚

;

《相聚到永久》演唱

:

孙楠

;

东盟博览会会歌

;

《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创作主题曲《丹书铁契》 演唱

:

陈楚生

;

《欢乐海》演唱

:

祖海

;

《天葬》演

唱

:

亚东

;

《冈拉梅朵》演唱

:

索朗旺姆等等。

曾参与彭丽媛、刘欢、毛阿敏、孙楠、韩红、陈明、那英、林依轮、沙宝亮、谭晶等唱片编曲制作。早期发现了

姚贝娜

,

谭维维等歌手。

在吉他界有南捞仔北老五之称。

2002

年南宁国际民歌节音乐总监

;2005

年《可可西里》获得金鸡奖最佳电影音乐的提名

;2008

年韩红北京

演唱会音乐总监

;2009

年齐豫演唱会音乐总监

;2013

年金钟奖音乐总监

;2014

年央视《完美星开幕》音乐总监

;

贵

州卫视《让世界听见》音乐总监

;

创作了音乐剧《爱上邓丽君》、《大红灯笼》、《梁祝》等等。

同时为《江苏省旅游宣传片》

(

导演

:

顾长卫

)

和《世博会北京馆音乐》

(

导演

:

张艺谋

)

等作曲并担任音乐总监。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拟设立公司名称

:

江苏中南音乐有限公司

(

以工商核准为准

)

拟注册地址

:

江苏省江阴市高新区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拟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拟申请经营范围

:

歌手包装经纪

,

音乐制作发行

,

演出策划及经纪。

公司主要业务包括

:

音乐品牌、音乐制作发行、音乐企划宣传、艺人经纪、演唱会筹办、母带

/

词曲版权经

营、 数字音乐平台、音乐培训学校、 产品整合营销

,

活动策划等。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合作模式

合作双方同意采取“独家绑定”的合作模式

,

即协议有效期间

,

中南重工是捞仔服务之唯一文化产业公司

,

捞仔不得与任何第三方开展与协议性质相同或近似的合作

,

亦不得授权第三方行使任何协议约定的属于中

南重工之权利。但中南重工同意

,

对于双方另行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所列明并豁免捞仔已经着手进行或与其

他方开展合作的项目不受前述规定限制。

(

二

)

合作期限

双方合作期限为

3

年

,

自协议生效之日起算。

(

三

)

双方权利义务

1

、双方同意由捞仔担任中南重工旗下拟设立的子公司江苏中南音乐有限公司

(

公司尚未设立

,

企业名称

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为准

,

以下简称“中南音乐”

)

的首席执行官

(CEO),

任期

3

年。具体职责、权限等以捞仔

与中南音乐另行签署的《劳务合同书》及中南音乐的《股东协议》及《公司章程》为准。

2

、担任中南音乐

CEO

期间

,

捞仔应积极为中南音乐策划、制作音乐作品、音乐栏目及相关周边产品

,

保证

完成其提交商业计划书中所承诺的项目和业绩。

3

、双方同意

,

由捞仔出资

150

万人民币与中南重工

(

或其指定的子公司

)

共同出资成立中南音乐

(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

捞仔占中南音乐

15%

的股份。

4

、协议履行期间

,

除捞仔与中南重工另行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所列明并豁免捞仔可以参与的相同或类

似业务性质的公司或合作项目外

,

捞仔及捞仔个人工作室不得另行单独设立、参与或从事与中南重工或中南

重工关联公司的音乐业务相关联或相竞争的经营实体。 如发生构成与中南重工或中南重工关联公司音乐业

务同业竞争的行为

,

捞仔应

(1)

立即停止该同业竞争行为

,(2)

向中南音乐返还由于该同业竞争行为所产生的收

益

,

并且

(3)

赔偿对中南音乐及其股东造成的损害

,

包括实际损失和预期损失等。

5

、捞仔在中南音乐任职期间

,

完全由捞仔个人所创作的音乐作品著作权归捞仔个人所有

,

中南音乐和中

南重工对该等音乐作品享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使用权和购买权。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

、对外投资的目的

中南重工旗下拥有多家专业从事电影、电视剧、艺人经纪、版权、音乐以及周边衍生业务开发与制作的全

资或控股子公司

,

拟与捞仔展开长期深入的合作

,

共同开发音乐作品、音乐类栏目和产品的策划与制作。捞仔

是中国著名音乐制作人

,

专业从事游行音乐策划与制作工作

,

具有丰富经验

,

已成立捞仔

(

上海

)

影视文化工作

室。双方合作可以促进双方资源优势互补

,

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2

、存在的风险及对策

:

子公司成立后

,

可能存在公司管理、人力资源等经营风险

,

公司将通过采取有效的

内控机制

,

积极的经营策略来预防和控制上述可能存在的风险。

敬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

、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借助捞仔在业内丰富的资源

,

可快速组建专业的音乐制作和运营团队

,

公司可快速进入音乐产业

;

同时

,

此

次即将成立的音乐公司

,

将成为公司的造星平台

,

通过艺人培训、艺人包装、艺人推广、艺人商业价值开发

,

打

造垂直一体化的艺人培养体系

,

通过高人气艺人价值的变现来获取回报。是公司未来在音乐产业上游资源整

合、艺人开发、版权管理及内容创意研发等业务上的关键布局

;

是公司打造“中南明星梦工厂”的重要支点。

特此公告。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002445� � � �证券简称:中南重工 公告编号:2016-058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南重工”

)

于

2016

年

4

月

15

日以电话、传真、当面告知的

方式通知公司董事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

,

本次董事会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5

名

,

实到

5

名

,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

效。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陈少忠董事长主持。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

一、审议通过《关于与捞仔共同对外投资的议案》

中南重工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与中国著名音乐制作人捞仔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双方拟共同出资

1000

万

元设立江苏中南音乐有限公司

,

中南重工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850

万元人民币

,

捞仔拟出资

150

万元人民币。

表决结果

:5

票通过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特此公告。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7日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

(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

、《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1-3

号》、《关

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作为江阴

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的独立董事

,

基于独立判断立场

,

我们对公司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相关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

1

、董事会确定公司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16

年

4

月

26

日

,

该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以及公司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关于授

予日的相关规定

,

同时本次授予也符合公司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

条件。

2

、公司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不存在禁止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

,

激励对象的

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激励对象范围的确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

3

、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

4

、公司实施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

健全公司激励机制

,

增强公司

管理团队和业务骨干对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

,

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

,

不会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

,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16

年

4

月

26

日

,

并同意按照确定的人员、数

量、行权价格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

独立董事签字:

盛昭瀚__________� � � � � � � � � �徐宗宇___________

2016年4月26日

2016年 4月 27 日 星期三

B181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300442� � � �证券简称：普丽盛 公告编号：2016-028

上海普丽盛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6

年

4

月

26

日，上海普丽盛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一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为使广大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审阅。

特此公告。

上海普丽盛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300201� � � �证券简称：海伦哲 公告编号：2016-055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已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600� � � �证券简称：江粉磁材 公告编号：2016-038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粉磁材

"

或

"

公司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已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详见

2016

年

4

月

11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相关公告。截至本公告日，本次交易已完成标的资产深圳市东方亮彩精

密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方亮彩

"

）

100%

股权的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登记变更，东方亮彩已成为本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资产交付、过户情况

2016

年

4

月

25

日，东方亮彩完成了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领取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签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

91440300728553206T

）。东方亮彩

100%

的股权已过户至江粉

磁材名下，东方亮彩成为江粉磁材的全资子公司。

（二）后续事项

公司尚需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就本次交易涉及的新增股份事宜向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登记手续，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上述新增股

份的上市手续，同时还需进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工作，并向工商管理机关办理江粉磁材的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公司章程修改等事宜的变更登记备案手续。

二、关于本次交易涉及资产过户事宜的中介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独立财务顾问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国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涉及

资产过户事宜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已获得的批准和核准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本次交易涉及资产

的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过户手续合法有效。江粉磁材尚需向曹云等

4

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并向

5

名交易

对方支付现金对价。江粉磁材尚需向中登公司及深交所申请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的登记、

上市手续，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及完成相关的信息

披露工作。中国证监会已核准江粉磁材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59,863,945

股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江粉磁材有权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募集配套资金，但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

不影响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 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或无法实

施的重大风险。

（二）律师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法律顾问广东任高扬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广东任

高扬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标的资

产过户的法律意见书》，法律顾问认为：

1

、本次交易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取得了相关批准、授权及核准，合法有效。

2

、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业已按照法律法规之规定及各方约定过户至江粉磁材，并办理完毕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标的资产过户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

3

、本次交易涉及的新股发行部分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登记手

续。江粉磁材因本次交易而发生的注册资本变化、公司章程修改等事项尚需向江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

变更登记手续。

三、备查文件

1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涉及资产过户事宜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

、《广东任高扬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之标的资产过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